
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

115年度收容人賸餘米飯清運案(HLP115-33-2) 

投標資格審查表 
※證件應依序排列並標明符合資格之文字或數據 

項次 應 附 證 件 名 稱 件 數 
審 查 情 形 備    註 

（不符原因說明） 相 符 不 符 

1 
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或廠商

登記、設立證明（影本） 
1件 

   

2 標價清單 1件 

   

附註：申請人為自然人時無須填列代表人，僅需蓋小印即可。 

資 格 審 查 結 果 
投     標    廠    商 

申 請 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地    址： 

代 表 人： 

印    鑑： 

（大小章） 

 

 

 

□相符 

 

□不合規定 

 

審標委員 1 審標委員 2 複審人員 

年   月   日 年   月   日 年   月   日 
 

  
 

 

 大印 
 

小印 


